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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黎世中国商业犯罪防护保险附加提单除外条款 

 
双方理解并同意，对于下列原因直接导致被保险人所遭受损失的财务利益，保险人对此不承担赔

偿责任： 

在保险期间或延长发现期（如适用）内首次发现并根据保险合同一般规定第 5.9 条“发现和通知”

通知保险人的直接或间接由于或归因于提单的犯罪行为。 

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